盐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盐社科联〔2019〕14号

关于公布2019年度盐城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

项目目录和市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目录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委宣传部、社科联，驻盐各大中专院校科研处（社科处），市各学会（研究会）：

经专家评审通过，现予公布2019年度盐城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目录和市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目录，共284项，其中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170项，市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114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果形式：研究报告、论文、专著等。
二、结项时间：2019年11月30日前。报送材料：项目研究成果、成果摘要（纲目式成果摘要3000字左右）、《结项审批书》各一式两份，并报送电子文稿至E-mail:ycskpj@163.com。各大中专院校由科研处（社科处）统一报送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其他项目可由个人报送。

三、资助方式：坚持按照质量优先原则对优秀课题成果给予一定资助或以奖代补。结项评审阶段，根据课题质量确定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40项左右，重点项目每个项目资助一万元，一般项目资助五千元，并对立项不资助项目和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进行评奖。

四、相关要求：（1）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直接结项：①获得市级以上领导（须为本市、本省领导）批示；②在国内核心期刊和中央、长三角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表，并标注“盐城市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或盐城市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等字样；③在《盐城工作》、《黄海学坛》、《社科咨政》上发表。（2）请项目推荐单位要加强对立项项目的管理,并为项目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 给予适当的项目配套经费。（3）研究成果中引用的相关数据要尽可能引用最新的数据。（4）立项课题负责人要及时做好课题的研究工作，按时结项，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结项的须书面报告市社科联经同意后可适当延迟。如申请延迟结项，最长延期半年，延迟结项的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新年度课题，半年后未结项视为不得结项。（5）课题研究质量达不到要求或不能按期结项的课题负责人，将取消下年度社科奖励基金项目的申报资格。（6）其他相关事项可参考《盐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盐社科联〔2019〕4号）。

联系人：高  齐，联系电话：0515-86662324，68802324。

特此通知。 

附件：盐城市政府社科奖励基金项目目录

盐城市社科应用研究立项课题目录

盐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201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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